
附件1

昌平区安置房未完成安置房源及配套设施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安置房未完成安置房源（以下简称未完成安置房源）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盘活存量闲置资产，着力破解未完成安置房源长期闲置、项目实施主体资金长期占压、经营效益长期受到影响的历史遗留等问题，提高未完成安置房源使用效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定三限三结合定向安置房建设管理的意见》（京国土储〔2012〕12号）、《关于通过收购转化和长期租赁加强公租房筹集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23〕17号）、《关于被安置人员名单线下审核有关办理意见的请示》（昌遗登办文〔2024〕10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储备开发及棚改等土地开发类项目成本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规自发〔2021〕449号）等有关文件，结合昌平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突出解决群众关切、社会关注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未完成安置房源，是指因城市规划和建设需要，纳入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及昌平区安置房项目管理台账，由政府或社会机构投资、建设的，并在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或其他开发项目安置后剩余的未完成安置房源。
第四条  未完成安置房源分配使用遵循政府主导、统筹安排原则，对各类产权性质的安置房可结合项目及安置人员实际情况整体协调使用。按照“安置优先、应用尽用”的原则，统筹合理使用未完成安置房源，消化现有存量。在满足“安置优先”的基础上，作为重点项目安置房源或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租房）运营管理。长期闲置的安置房源可探索由项目实施主体组织开展阶段性出租运营工作。
第二章  房源申报及认定
第五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安置房项目可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申报，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牵头，规自分局及相关部门配合，对项目认定后纳入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管理台账。
（一）“三定三限三结合”安置房项目。经规自部门配合认定已完成相关文件规定或工作要求的产权性质为“三定三限三结合”的未完成安置房源。

（二）参照经适房管理安置房项目。经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认定已完成相关文件规定或工作要求的产权性质为“参照经适房管理”的未完成安置房源。

（三）其他安置房项目。除上述2种产权性质以外的安置房，经项目主管部门配合认定已完成相关文件规定或工作要求的未完成安置房源。
原则上启动征拆腾安置后满2年未完成安置的闲置安置房应确定为未完成安置房源。未完成安置房源应已验收合格并取得不动产权证（大证），且不存在已预留待安置、抵押、查封等权利受限情况。
第六条  未完成安置房源情况由安置房项目实施主体进行梳理，征求属地镇街意见后进行申报，并将有关情况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未完成安置房源情况应包括项目名称、四至、建设单位、数量信息等有关内容。
第七条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统计汇总工作，建立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管理台账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更新。

第三章 房源使用
第八条  各有关镇街会同项目实施主体负责梳理各自辖区内安置房使用需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历史遗留项目、正在实施项目及计划启动项目），具体内容应包括使用项目、安置对象、需求数量、需求时间等信息，并将安置房使用需求情况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第九条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全区安置房使用需求情况统计汇总工作，建立全区安置房使用需求台账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更新。

第十条  按照“安置优先”的原则，全区各项目未完成安置房源优先对接项目属地区域内其他征拆腾项目安置房源使用。若项目属地区域内无安置需求的，未完成安置房源用于全区统筹安置其他重点项目征拆腾及满足区内重点人才需求。

全区各项目未完成安置房源在满足征拆腾安置需求后，可结合全区租赁住房需求和相关工作任务指标等情况，由区保障房公司按照相关政策收购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租房）。
第十一条  对于参照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安置房，购房人出售时，应根据有关规定缴纳相应土地出让金。

第十二条 由房源需求镇街会同项目实施主体将房源使用计划的意见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审核确认，并将未完成安置房源使用意见报请区政府审定后启动实施。
第十三条 针对安置房项目交付使用后5年内暂无使用需求的，可由项目实施主体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提出阶段性出租运营需求，并由项目实施主体拟定《运营方案》报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研究后报区政府审定，具体参照北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政策执行。阶段性运营周期原则上不少于5年，当未完成安置房源有其他使用需求时，项目实施主体应及时收回相关房源。关于租金使用事宜应结合项目运营方案和相关规定执行。阶段性运营期间，相关房源原则上优先保障人才的需求。
第十四条  依法依规办理分户不动产权登记手续。对于线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项目，取得区政府同意未完成安置房源统筹使用批示文件后，按照昌平区历史遗留项目处理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被安置人员名单线下审核有关办理意见的请示》（昌遗登办文〔2024〕10号）文件执行。对于线上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项目，在取得区政府同意未完成安置房源统筹使用批示文件后，项目实施主体在安居北京系统分别录入被征拆人员信息和安置房信息，区住建委完成初审后提交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进行审核，通过后安居北京系统导出安置房信息备案表报区政府审批，通过后上传安居北京系统，最终由规自分局线上办理分户不动产权登记证工作。
第四章  房源价格确定
第十五条 关于未完成安置房源收购价格标准，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牵头，结合项目情况，组织规自分局、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国资委、昌鑫公司、区保障房建投公司等部门进行联审，提出价格标准意见后，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报请区政府审定。 

第十六条  各安置房开发项目的成本审核部门（棚户区改造项目：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一级开发项目、城中村改造项目：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应将项目成本审核报告中，关于安置房建造成本、征拆成本等与未完成安置房源成本相关的资料，提供联审会，作为收购价格标准的认定依据。

第十七条  收购价格原则上按照审计后的“建造成本”确定。
第十八条  若收购单位对未完成安置房源有装修、维修等增值需求，可由收购单位收购后进行装修、维修；也可由原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装修、维修后出售，增值服务费用可酌情增加。
第十九条  对于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的安置房项目，出售未完成安置房源产生的收入，由原项目实施主体将未安置房源收入按照区财政局要求进行上交。

第五章  配套设施使用管理
第二十条  关于安置房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及仓储用房出售、出租的价格标准，由项目实施主体参考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等因素，结合征拆腾工作实际情况拟定。对于正在开展征拆腾工作的项目，可结合征拆腾奖励的方式，通过分阶优惠的价格差异，促进征拆腾签约及资金回笼；对于已经完成征拆腾的存量项目，可结合周边区位及市场价格标准等情况，通过分阶奖励的差异价格等多种销售方式去化，确保价格合理、可行。

第二十一条　价格标准应通过公示栏、互联网等方式进行公示。

第二十二条　租赁价格标准实行动态管理，调整周期由产权单位及运营单位结合市场情况确定。

第六章  职责分工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昌平区未完成安置房源及安置房配套设施使用进行监督管理与指导服务：

（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的统计和统筹使用工作（含制定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台账及安置房需求台账）；组织相关部门联审及确定安置房收购价格；负责安置房建设审批手续及安置人员信息的审核。

（二）区发改委：负责协同配合对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价格进行联审。

（三）区财政局：负责协同配合对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价格进行联审；负责保障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收购资金；负责收取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收益。

（四）区国资委：负责协同配合对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价格进行联审。

（五）规自分局：配合做好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认定及征拆腾项目安置房需求台账建立工作；协同配合对未完成安置房源价格进行联审；协助提供一级开发项目、城中村改造项目等成本相关资料；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六）昌鑫公司：配合对涉及区保障房公司收购项目的价格进行联审。
（七）区保障房公司：负责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收购后不改变产权性质使用（今后可继续用于安置使用）或按照相关政策收购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租房）。
（八）项目实施主体：负责所属项目的未完成安置房源认定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征拆腾项目安置房需求台账；配合做好未完成安置房源价格联审工作；负责制定所属项目的未完成安置房源的阶段性《运营方案》，并按政府审定后方案予以实施；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

（九）相关镇街：负责配合项目实施主体做好辖区内未完成安置房源数量统计确认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辖区内未完成安置房源需求的统计工作；指导项目实施主体做好安置房临时阶段性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安置房房源使用管理等相关事项，按照国家、北京市及昌平区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为一年，根据全区未完成安置房源统筹使用工作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由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